重庆市綦江区打通镇人民政府
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招聘简章

根据《关于印发<綦江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规范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綦江人社发〔2023〕123号）、《打通镇公益性岗位管理制度》（打通府〔2020〕年20号）、《打通镇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》（打通府〔2020〕年2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经打通镇党委政府研究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。
一、招聘原则
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坚持任人唯贤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择优录用。
二、招聘岗位及名额
本次招聘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3名，工作岗位分别为公路管护、公共环境卫生保洁，用工地点在打通镇荣华村、大罗村。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不属于编制内人员。
三、招聘基本条件
（一）招聘对象
有劳动能力、有就业要求的重庆市年满16周岁的脱贫人口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，性别不限。
（二）招聘条件
1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品行端正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；
2.身体健康，吃苦耐劳，工作负责，服从安排；
3.符合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。
（三）下列人员不属于安置对象
1.在各类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社会组织、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已就业的人员；
2.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、主任、综合服务专干、综合治理专干等专（兼）职工作人员；
3.财政或其他部门已安排专项资金、项目资金的工作人员；
4.个体工商户、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负责人（如经营者、法人代表、负责人）、投资人（股东）、主要人员（如董事、监事、经理）等已就业、创业人员；
5.失信被执行人；
6.无劳动能力、丧失劳动能力、因残疾或患重病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要求的人员；
7.因户籍迁出重庆市等不再符合安置对象的人员；
8.已享受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；
9.其他不符合安置对象的人员。
四、公开报名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6年6月3日至6月5日（周三至周五9：00—12：00、13：00—17：00）。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打通镇便民服务中心或打通镇各村居办公室。
（三）报名方式：本人到现场报名
（四）报名提交以下材料：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（主页、增减页、本人页）、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，体检报告、1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。
五、竞聘流程
（一）资格审查
便民服务中心根据报名者提交的资料，对照岗位报名要求，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初审，并及时告知初审结果。
（二）考察
对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、业务能力、工作实绩等情况进行全面考察，择优录取。
（三）公示
考察合格的应聘人员名单将在辖区内公示5个工作日。
六、聘用及待遇
经公示无异议，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办理任职手续。非全日制按照每小时23元计算工资（由用人单位据实发放）。
七、其他
1.报名者须对照本简章规定的招聘条件如实申报，在整个招聘过程中，一经发现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则取消聘用资格，责任自负。
2.报名者一旦被聘用，须按规定时间及时报到，如与原单位发生人事（劳动）争议等事项，均由本人负责解决。
3.在任职期间违反公益性岗位相关规定，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聘。
本简章未尽事宜，由打通镇便民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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